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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地所有權時，機關不得再對該第三人主張其始為真正所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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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

      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 

地
政 

稅
務
法
令
彙
刊
（
第
一
八
二
期 

一
○
五
、
八
、
二
十 

出
版
）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中
華
民
國
地
政
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 

印

行 



 一 

～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稅務地政法令彙刊～ 

 
目      錄 

一、中央法規 
105/07/01訂定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 

」…………………１ 

105/07/01修正「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 

貼作業執行要點」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３ 

105/07/01修正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 

宅費用補貼作業執行要點」…………………５ 

105/07/05修正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 

規定」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６ 

105/07/15修正「公益出租人申請作業要點」…………６ 

105/07/21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

作業要點」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９ 

105/07/26修正「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」………12 

105/07/27增訂「所得稅法」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3 

二、地政法令 
105/07/06應繼分係指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一切權 

利義務所得繼承比例，離島建設條例第 

9條第 1項規定所謂「繼承人」，如屬 

各繼承人似得以應繼分比例為計算標準……17 

105/07/18需地機關如有已徵收但未辦理所有權移 



 二 

轉登記之土地，第三人因善意信賴不動 

產登記而依有效法律行為取得該筆土地 

所有權時，機關不得再對該第三人主張 

其始為真正所有權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8 

105/07/21有關法定空地之移轉，有無違反建築法 

第 11條第 3項「非依規定不得移轉」規 

定疑義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9 

三、其他法令 
105/07/11「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 

辦法」105年 5月 25日修正發布前已提 

出申請之案件，其適用規定疑義……………20 

105/07/22關於低收入戶租金補貼申請人承租房屋 

之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記主要用途為「一 

般服務業」者，得否申請租金補貼之疑 

義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2 

四、判解新訊 
104/09/18依債之契約設定役權時，他方在登記為 

役權人前，尚不得據以對抗不動產所有 

人，主張有通行等便宜之用權利存在………22 

104/09/30當事人一方基於一定之目的而對他方之 

財產有所增益，其目的在客觀上即為給 

付行為之原因，自非不當得利之無法律 

上原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3 

104/10/08合法節稅是依據稅捐法規所預定之方式 



 三 

，意圖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，此與稅捐 

規避行為仍有所不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3 

104/10/22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案件 

，經限期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主管機關 

得駁回其申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4 

104/10/22依不動產登記事項內容為法律行為而非 

取得物權者，並無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 

三人信賴保護規定之適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5 

104/10/22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 

務，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， 

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，其當事人 

之適格始無欠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5 

104/11/04重劃會與土地所有人間就市地重劃之重 

劃土地分配、差額地價補償及重劃費用 

之負擔，遷讓、交接土地等爭議，無上 

下隸屬或服從之關係存在，屬民事爭議……25 

104/11/10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 

物性質之法律關係，土地所有權人行使 

權利應受限制，不得違反供公眾使用之 

目的而排除他人之使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6 

104/11/10債務人未得承諾，以代原定給付之意思 

而為他種給付，債權人則以增加擔保之 

意思而受領，債之關係尚不因此消滅………27 

104/11/12印章由自己蓋用，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 



 四 

用為常態，故主張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 

之當事人，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

證責任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7 

104/11/15房地如非不能以鑑定價格出賣，繼承人 

卻故意不為，即應視為清償期到來，其 

應清償之數額並得依鑑定價格扣除稅費 

及貸款後，予以認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7 

104/11/26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人 

適法有此權利，此登記之推定力，乃登 

記名義人除不得援以對抗真正權利人外 

，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8 

104/11/27對免徵地價稅遭否准處分提起課予義務 

訴訟，及對課徵該次地價稅處分提起撤 

銷訴訟，其訴訟標的乃一體之兩面…………28 

104/12/01遺產管理費用係屬繼承開始之費用，該 

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 

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…………29 

五、大法官釋示 
105/07/29大法官釋字第 739號【自辦市地重劃審 

查案】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0 
六、物價指數 
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（105.07.）………………51 

 



~ 1 ~ 
 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82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

出刊日期：105.8.20 

中央法規 

※訂定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」 

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原民經字第 10500363781 號令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農林務字第 1051710429 號令 

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第 

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。 

  本辦法所稱執行機關，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林務局，在地方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  本辦法所稱受理機關為造林所在地所屬鄉（鎮、市 

、區）公所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實施補償對象如下： 

一、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人。 

二、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保留地合法使用人。 

  前項各款補償對象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禁伐補償 

金。 

第 四 條  原住民保留地經主管機關劃定為禁伐區域，且其土 

地面積為零點一公頃以上者，得申請禁伐補償金。 

  於受理時，同一申請土地範圍已受領其他機關發給 

造林直接給付或造林獎勵金，不得申請禁伐補償金。 

第 五 條  依本辦法辦理禁伐補償之申請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申請人應每年填具禁伐補償金之申請書，並檢附 

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申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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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地籍圖謄本。但能以地 

政資訊網際網路查詢者，得免予檢附。申 

請人為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原住民保 

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之原住民或其繼承 

人，免附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
（二）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（三）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，應提出他項權利證 

      明書或租賃契約書。 

二、未申請造林獎勵之林業用地造植林木樹齡超過六 

    年者，由受理機關清查並造冊通知申請人辦理切 

    結。 

三、前二款之申請，由受理機關初審通過後，轉請地 

方執行機關辦理現場勘查，經確認有撫育天然苗 

木或造林苗木之事實，且無荒廢、濫墾、濫伐之 

情事，應予實施補償之必要者，予以核准。 

第 六 條  禁伐補償金額度如下： 

一、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，每公頃新臺幣二萬元。 

二、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以後，每年每公頃新臺幣三 

    萬元。 

  核准面積不足一公頃者，按面積比例發給，並算至 

公頃以下二位數為止，餘數四捨五入。 

第 七 條  經執行機關核准並發給禁伐補償金者，於禁伐期間 

          ，應接受執行機關之輔導，並負禁伐木保管之責任。 

第 八 條  地方執行機關於核准申請人之申請時，應於核准文 

件內載明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廢止其禁伐補償金 

之核准；經廢止禁伐補償金之核准者，命其返還已領 

取之禁伐補償金： 

一、擅自拔除或毀損林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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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砍伐成樹而為造林之情事。 

三、同一申請土地範圍已受領其他機關發給造林直接 

    給付或造林獎勵金。 

  經核准發給禁伐補償金之補償對象之土地，於發給 

禁伐補償金期間發生所有權移轉或租賃契約終止後另 

訂租賃契約情形，禁伐補償金領取人應主動通知受理 

機關，由該土地繼受人或新承租人出具同意書，並辦 

理變更手續；繼受人或新承租人無意願參與禁伐補償 

者，應將前手所領之禁伐補償金全數返還。 

土地繼受人或新承租人依前項規定同意繼續參與禁 

伐補償後，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返還造林地 

期間所有已領取之禁伐補償金。 

  地方執行機關依前三項規定請求返還時，應以書面 

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，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。 

第 九 條  本辦法施行前依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實施要 

點規定受理者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

日前，依該要點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 條  本辦法所定各項禁伐補償措施所需經費，由主管機 

          關循預算程序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※修正「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 
  執行要點」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8775 號令 

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 

定 

三之一、本辦法所稱單親家庭，指申請人離婚、喪偶、配偶服刑、 

申請時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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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曾結婚，且其育有子女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未成年。 

（二）年滿二十歲以上、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學，其就讀之學 

校不包括空中大學、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、在職班 

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、遠距教學之學校。 

（三）年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。 

前項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，指申請人育有未滿二十歲之子 

女，並得對該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。該子女與申請人不同 

戶籍者，應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、電子戶籍謄本或國 

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六、住宅補貼申請人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 

或澳門居民者，除應檢附出入國（境）等相關證明文件外， 

並應檢附外僑居留證（外籍人士）、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 

證（大陸地區人民）、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 

境證（香港或澳門居民）。 

十五、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正接受國宅貸款、勞工建購（修繕） 

住宅貸款、公教住宅貸款、輔助人民自購住宅貸款、青年 

購屋低利貸款、新臺幣一兆八千億元優惠房貸、其他政策 

性房屋貸款或本部鄉村地區之住宅費用補貼未滿十年，不 

得再申請本辦法之補貼。 

家庭成員曾辦理政府政策性房屋貸款者，應於申請時提出 

承貸金融機構出具之清償證明。但無法提出清償證明，經 

主管機關查證申請時已清償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十四、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持有之住宅為公同共有者，得依其 

潛在應有部分計算其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面積。 

各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，依其成立公同關係之法律規 

定、習慣或法律行為定之；未有規定者，其比率視為不 

明，推定為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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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修正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
  補貼作業執行要點」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8787 號令 

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 

定修正規定 

二之二、本辦法所稱單親家庭，指申請人離婚、喪偶、配偶服刑、 

申請時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或 

未曾結婚，且其育有子女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未成年。 

（二）年滿二十歲以上、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學，其就讀之學 

      校不包括空中大學、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、在職班 

      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、遠距教學之學校。 

（三）年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。 

前項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，指申請人育有未滿二十歲之子 

女，並得對該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。該子女與申請人不同 

戶籍者，應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、電子戶籍謄本或國 

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五、住宅補貼申請人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 

或澳門居民者，除應檢附出入國（境）等相關證明文件外， 

並應檢附外僑居留證（外籍人士）、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 

證（大陸地區人民）、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 

境證（香港或澳門居民）。 

十四、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正接受國宅貸款、勞工建購（修繕） 

住宅貸款、公教住宅貸款、輔助人民自購住宅貸款、青年 

購屋低利貸款、新臺幣一兆八千億元優惠房貸、其他政策 

性房屋貸款或本部鄉村地區之住宅費用補貼未滿十年，不 

得再申請本辦法之補貼。 

家庭成員曾辦理政府政策性房屋貸款者，應於申請時提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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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貸金融機構出具之清償證明。但無法提出清償證明，經 

主管機關查證申請時已清償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十七、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持有之住宅為公同共有者，得依其潛 

在應有部分計算其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面積。 

各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，依其成立公同關係之法律規定 

、習慣或法律行為定之；未有規定者，其比率視為不明， 

推定為均等。 

※修正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」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7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5494 號令 

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點修正規定 

八、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臨時建物，領有主管建築機關 

核發之臨時建築物使用許可證者，得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

登記。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及建物所有 

權狀內註明：「本建物為臨時建物，公共設施開闢時，應無 

條件拆除。」 

※修正「公益出租人申請作業要點」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7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9373 號令 

公益出租人申請作業要點第四點、第六點、第十點修正規定 

四、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經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 

關出租住宅者，申請核發公益出租人核定函應檢附之文件， 

依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規定辦理。 

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自行出租住宅者，申請核發公 

益出租人核定函，應為出租住宅之所有權人，並檢附下列文 

件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： 

（一）公益出租人申請書（如附件）。 

（二）申請人為自然人，應備國民身分證影本；申請人為私 



~ 7 ~ 
 

      法人，應備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國民身分證 

      影本。 

（三）委由代理人時，應檢附授權書、申請人及代理人國民 

      身分證影本。 

（四）租賃契約書影本。 

（五）出租人應檢附承租人依本辦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之文 

件。依該條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者，出租人應檢附承租 

人最近年度之租金補貼核定函或複審合格函，出租人 

如無法檢附前述文件，得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 

關逕行查核。但承租人尚未取得租金補貼核定函或複 

審合格函，出租人應檢附承租人戶口名簿影本、財稅 

機關所提供之家庭成員最近一年度所得及財產歸屬清 

單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逕行查核，並依申 

請當時之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基準規定審查 

。 

（六）出租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、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

、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建築物登記資料，應符合下列情 

形之一： 

１、主要用途登記含有「住」、「住宅」、「農舍」、 

    「套房」、「公寓」或「宿舍」字樣。 

２、主要用途均為空白，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 

    文件得認定該建築物為住宅使用。 

３、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築物，其主要 

用途登記為「商業用」、「辦公室」、「一般事 

務所」、「工商服務業」、「店鋪」或「零售業 

」，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得認定該建 

築物為住宅使用。 

４、不符合前三目規定，提出合法房屋證明或經直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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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協助認定實施建築管理前 

    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文件。 

（七）貼足雙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。 

申請書件以郵件寄送者，其申請日期以郵戳為憑。 

六、依第五點核發之公益出租人核定函，有效期間以申請日往前 

推算至租約生效日，超過一年者以一年為限；申請日往後推 

算至租約到期日，超過一年者以一年為限，二者合計最長不 

得超過二年。 

屬同一份租約或續約者，公益出租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前一 

個月內或有效期間屆滿後之租約期間，檢具以下文件，向直 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公益出租人核定函： 

（一）屬同一份租約者：原公益出租人核定函及第四點第二 

      項第一款、第五款文件，如委任代理人，並應檢具同 

      項第三款文件。 

（二）屬續約者：原公益出租人核定函及第四點第二項第一 

      款、第四款、第五款文件，如委任代理人，並應檢具 

      同項第三款文件。 

依前項換發後之有效期間自原有效期間屆滿後起算，並以一 

年為限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第二項申請換發案件，依第 

五點規定辦理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公益出租人核定函載明其有 

效期間及出租住宅地址，並將核定資料登錄中央主管機關建 

置之租賃資訊網站供查核之用。 

十、本要點一百零四年五月八日生效前經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 

管機關或自行將住宅出租予中低所得家庭之自然人或私法人 

，得準用本要點相關規定，不受第三點規定限制。但應於本 

要點一百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生效後一年內提出申請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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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 

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者，其有效期間應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一 

日起算，不受第六點第一項規定限制。 

 

※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 
  點」 

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5 年 7 月 21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389662 號令 

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四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

修正規定 

中華民國 88 年 6 月 30 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台（八八）原民企

字第 8810289 號函訂定  

中華民國 89 年 2 月 14 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台（八九）原民中

字第 8926407 號函修正  

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12 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（九一）原民

地字第 9150725 號函修正  

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3 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企字第 1001 

024046 號令修正  

中華民國 103年5月 22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土字第 10300259242

號令修正  

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4 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土字第 10400080392

號令修正  

中華民國 105年7月 21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土字第 10500389662

號令修正  

四、工作進度： 

（一）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將應行辦 

理移轉之筆數、面積層報本會核定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移轉年度之各項工作進度自一月一日開始 

     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按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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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填造業務績效考核表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彙整後 

      層報本會備查。 

五、移轉登記前一年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完成下列工作： 

（一）全面分段清查校對地籍、整理土地動態管理有關土地 

      使用清冊、歸戶清冊等。 

（二）如查得耕作權人、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亡，應通知 

      繼承人於文到六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。繼承人為未成 

      年人時，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。 

（三）應利用各種集會宣導土地權利之回復目的、辦理移轉 

      之內容及申請手續等事項。 

（四）應於耕作權、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滿五年之一個 

      月前通知耕作權人、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申請辦理所 

      有權移轉登記。 

六、作業程序： 

（一）通知：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以書面通知權利人申 

      請。 

（二）申請： 

      １、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，由耕作權人、地上權人或 

          農育權人持憑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戶口名簿影本， 

          向當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登記。 

      ２、耕作權、地上權或農育權公同共有者，由公同共 

          有人會同申請之，或由公同共有人之一人或數人 

          ，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，申請為公同共有之 

          登記；分別共有者，得由分別共有人單獨申請。 

（三）應繳納稅費： 

      １、書狀工本費、書狀費、土地登記簿謄本工本費（ 

          含人工影印、電腦影印）等依地政機關收費標準 

          繳納，由本會編列預算補助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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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所辦理。 

      ２、契稅、土地增值稅、印花稅、登記規費免繳。 

（四）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審核： 

１、驗明申請人身分。 

２、逐項審查土地權屬、標示、利用狀況。 

３、審核耕作權、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是否滿五 

    年。 

（五）審核前款第三目時，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１、以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簿記載之登記日期為準。 

２、因繼承、贈與、交換等原因，辦理權利變更登記 

    之土地，其所有權取得日期，以原耕作權、地上 

    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日期為準。 

３、耕作權人、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拋棄耕作權、地 

    上權或農育權後，經改配他人使用，辦理耕作權 

    、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登記者，其所有權取得日 

    期，以改配之登記日期起算。 

４、因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錯誤，經地政事務 

    所駁回而延誤登記，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遺 

    漏，而申請補辦登記者，其所有權取得日期，以 

    地政事務所辦畢登記日期起算。 

（六）核定移轉： 

１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，對應查 

    填事項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於「審查清冊」內分 

    項敘明，承辦人應簽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長定期 

    召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 

    無訛後，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三份連同審查 

    結果清冊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，陳 

    報直轄市或各縣（市）政府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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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後，應以囑託書附 

    具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二份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及 

    土地所有權狀，囑託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 

    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項權利塗銷登記，並同時通 

    知該管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 

３、地政事務所辦畢登記後，應通知各直轄市、縣（ 

    市）政府，並將土地所有權狀列冊送由鄉（鎮、 

    市、區）公所轉交土地所有權人執管。 

４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接到辦畢登記之區段順序 

    登記簿影本後，應即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 

    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異動。 

※修正「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」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7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6149 號令 

修正「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」第二條附表二。 

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第二條附表二修正條文 

附表二 

基本圖及經建版地形圖收費項目及費額 

資料項

目 

費額（新臺幣元／幅） 

備  註 首次申請 申請更新 

非加
值型 

加值
型 

非加值 

型 
加值 

型 

經建版

地形圖 

（紙圖 

） 

三百 一、本資料分為比 

    例尺二萬五千 

    分之一、五萬 

    分之一及十萬 

    分之一等三類 

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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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值型：將改 

作或編輯圖資 

而得之成品或 

加值衍生品， 

經有償贈與或 

交易，以獲取 

利益為目的， 

且所得應課徵 

所得稅等法定 

營利性行為， 

達到公開形式 

之傳播或發行 

等用途者。 

三、申請更新：指 

第二次以上申 

請同一空間範 

圍之同項目更 

新資料。 

像片基
本圖數
值資料
檔 

一百
五十 

六百 七十五 三百  

像片基 
本圖（ 
紙圖） 

三百 本資料比例尺為

五千分之一。 

※增訂「所得稅法」 

總統民國 105 年 7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80981 號令 

茲增訂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四、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

四條文；並修正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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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稅法增訂第十七條之四、第四十三條之三及第四十三條之四

條文；並修正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 

第十七條之四 納稅義務人、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 

贈政府、國防、勞軍、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構 

或團體者，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

目之一規定申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，除法律另 

有規定外，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。但有下列情形之 

一者，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訂定之標準核定之： 

一、未能提出非現金財產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。 

二、非現金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。 

三、非現金財產因折舊、損耗、市場行情或其他客觀 

    因素，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取得成本有顯著差異 

    。 

 前項但書之標準，由財政部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 

交易情形定之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 

行前，納稅義務人、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已以非現金財 

產捐贈，而納稅義務人個人綜合所得稅尚未核課或尚 

未核課確定之案件，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，適 

用第一項規定。 

第四十三條之三 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 

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 

計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 

者，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外，營利事業應將該 

關係企業當年度之盈餘，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 

資本額之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，認列投資收益，計入 

當年度所得額課稅： 

一、關係企業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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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以下。但各關係 

    企業當年度盈餘合計數逾一定基準者，仍應計入 

    當年度所得額課稅。 

 前項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，指關係企業所在國家 

或地區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實質類似租稅之稅率未 

逾第五條第五項第二款所定稅率之百分之七十或僅對 

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者。 

 關係企業自符合第一項規定之當年度起，其各期虧 

損經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 

，並由營利事業依規定格式填報及經所在地稽徵機關 

核定者，得於虧損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十年內自該關 

係企業盈餘中扣除，依第一項規定計算該營利事業投 

資收益。 

 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餘時，在 

已依第一項規定認列投資收益範圍內，不計入所得額 

課稅；超過已認列投資收益部分，應於獲配年度計入 

所得額課稅。其獲配股利或盈餘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 

規定繳納之所得稅，於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申報期間屆 

滿之翌日起五年內，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地 

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，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駐 

外機構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證後，自 

各該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；扣抵之 

數，不得超過因加計該投資收益，而依國內適用稅率 

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。 

 前四項之關係人及關係企業、具有重大影響力、認 

列投資收益、實質營運活動、當年度盈餘之一定基準 

、虧損扣抵、國外稅額扣抵之範圍與相關計算方法、 

應提示文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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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之關係企業當年度適用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 

者，不適用前五項規定。 

第四十三條之四 依外國法律設立，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

內之營利事業，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 

事業，依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

稅；有違反時，並適用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。 

 依前項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營利事業，其給 

付之各類所得應比照依中華民國法規成立之營利事業 

，依第八條各款規定認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，並依本 

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辦理扣繳與填具扣（免）繳憑 

單、股利憑單及相關憑單；有違反時，並適用本法及 

其他相關法律規定。但該營利事業分配非屬依第一項 

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年度之盈餘，非屬第八條規 

定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。 

第一項所稱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 

業，指營利事業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： 

一、作成重大經營管理、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 

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 

境內之營利事業，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中華 

民國境內。 

二、財務報表、會計帳簿紀錄、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 

    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。 

三、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。 

 前三項依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所得稅、辦 

理扣繳與填發憑單之方式、實際管理處所之認定要件 

及程序、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 

定之。 

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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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，自九十四年一月一 

日施行；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第一 

項第九類規定，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；九十七年 

十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，自九十七年一月 

一日施行。九十八年五月一日修正之第五條第二項及 

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條第五項規定，自九 

十九年度施行。一百年一月七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一項 

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 

，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。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 

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。一百 

零四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

施行。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百 

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、一 

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之條文及一百零五年七 

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；一百 

零三年五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，除第六十六條之四、 

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 

一日施行外，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。 

 

地政法令 

※應繼分係指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一切權利義 

  務所得繼承比例，離島建設條例第 9條第 1 

  項規定所謂「繼承人」，如屬各繼承人似得 

  以應繼分比例為計算標準 
法務部民國 105 年 7 月 6 日法律字第 10503510360 號函 



~ 18 ~ 
 

主旨：有關監察院調查金門馬祖地區民眾申請歸還土地陳情不斷 

等情一案，貴部建議倘部分繼承人無意願代全體繼承人申 

請購回時，同意繼承人以其應繼分申請購回持分土地乙節 

，本部意見如說明二，請查照參考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部 105 年 5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4222 號函 

    。 

二、按所謂應繼分係指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 

得繼承之比例，並非就個別遺產得依其比例行使權利（最 

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3207 號判例參照）。查離島建設條 

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原土地所有人「或其繼承人」得申 

請購回其土地，繼承人此項權利係由法律所明定，故非遺 

產之範圍，惟所謂「繼承人」究指「各繼承人」或「全體 

繼承人」？宜先予釐清。如屬前者，則「各繼承人」似得 

以應繼分之比例為計算標準（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

2329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申請購回「部分」土地；倘係後者 

，則仍應由「全體繼承人」（或依貴部 104 年 6 月 15 日內 

授中辦地字第 1040420875 號函，由部分繼承人為全體繼承 

人之利益）申請購回「全部」土地（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 

準用同法第 821 條規定意旨參照）。又上述規定「繼承人 

」之解釋，建請一併檢視離島建設條例第 9 條第 5 項、第 

6 項、第 9 條之 2 第 1 項、第 9 條之 3 第 1 項及其他貴管 

法規有關「或其繼承人」之規定（例如土地法第 219 條、 

土地徵收條例第 59 條、地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等），為法 

體系之一致性考量。 

 

※需地機關如有已徵收但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
之土地，第三人因善意信賴不動產登記而依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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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法律行為取得該筆土地所有權時，機關不得 
再對該第三人主張其始為真正所有權人 

法務部民國 105 年 7 月 18 日法律決字第 10503511710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已徵收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，經由善意第三 

人取得後，政府是否仍有合法使用權疑義乙案，復如說明 

二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部 105 年 6 月 14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50420313 號函。 

二、本件來函所詢已徵收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，經由 

善意第三人取得後，政府是否仍有合法使用權乙節，本部 

業於 105 年 1 月 12 日以法律字第 10503500680 號函復略以 

，需地機關依土地徵收條例合法徵收土地者，祇須政府對 

所有權人之補償費發放完竣，不待登記即取得被徵收土地 

之所有權，原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認需地機關為無權占有而 

請求返還；惟如有第三人因善意信賴不動產登記，而依有 

效之法律行為取得該筆土地所有權時，機關不得再對該第 

三人主張其始為真正所有權人。至於該第三人是否善意信 

賴不動產登記則是事實證明問題。 

 

※有關法定空地之移轉，有無違反建築法第 11 

  條第 3項「非依規定不得移轉」規定疑義 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7 月 2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0046405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法定空地之移轉，有無違反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「 

非依規定不得移轉」之規定 1 案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府 105 年 6 月 16 日府地籍字第 1050124731 號函。 

二、本案據貴府來函表示貴縣名間鄉○○段○○○地號土地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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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稱之法定空地，經查有關法定空地 

之移轉，有無違反該法條第 3 項「非依規定不得移轉」之 

規定，類似案例前經本部營建署 100 年 4 月 18 日營署建管 

字第 1000020819 號書函釋略以，按「應留設之法定空地 

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移轉，並不得重複使用；其分割要 

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 

之。」為建築法第 11 條第 3 項所明定，故有關法定空地之 

分割，依上開法律授權定有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據 

以辦理，至於法定空地之移轉，建築法未規定者，依其他 

法令規定。爰登記機關受理法定空地之移轉登記案件，雖 

建築法無其他限制，登記機關仍需審查其移轉行為有無違 

反其他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。 

 

其他法令 

※「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」 
  105 年 5 月 25 日修正發布前已提出申請之案 

  件，其適用規定疑義 
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5 年 7 月 11 日農企字第 1050718213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臺端陳情本會「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 

辦法」105 年 5 月 25 日修正發布前已提出申請之案件，其 

適用規定疑義案，本會意見如說明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（略） 

二、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，農業用地變更使用， 

應視其事業性質，繳交回饋金；其意旨係考量農地變更往 

往伴隨變更利益，土地價格由低轉高，則本於「取之於農 

地，用之於農業」原則，將農地變更所得利益回饋農業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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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等使用，以充實農業建設、增進農民福利；本會並依據 

該條第 3 項授權訂定旨揭辦法，就回饋金之計算基準、收 

繳程序等予以規範。 

三、查旨揭辦法於 89 年訂定，經 91 年及 93 年 2 次修正，已逾 

10 年未檢討，基於該回饋金之計算係以公告土地現值為基 

準，其與市場價格存在極大落差，加上以變更前之農地公 

告土地現值而非變更後之建地公告土地現值計算，更無法 

反映真實之變更利益，爰於法規修正期間，外界強烈建議 

應以市場價格為基準，同時將農業相關投資及農地功能之 

減損予以計入，或將繳交比率提高至 100％以上等，俾確 

保且如實將農地變更利益回饋予農業等意見。惟考量實務 

執行以及調幅暫不宜過大，最終仍保留以公告土地現值作 

為計算基礎，並視變更使用面積及變更事業性質酌調繳交 

額度，故針對農地變作為工業區、丁種建築用地或住宅社 

區使用，其回饋金繳交比率修正為 50％，尚屬妥適。 

四、至於旨揭辦法修正施行前（105 年 5 月 26 日）已提出申請 

之案件之法規適用疑義，依法務部 102 年 1 月 23 日法律字 

第 10200506430 號函釋略以：「………法規原則上於法規 

生效後始有適用，不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 

或法律關係，是謂法規不溯既往原則。又按實體從舊，程 

序從新，為適用法規之一般原則，規定人民權利義務之發 

生、變動、喪失等之實體法規，於行為後有變更，除法令 

另有規定外，應適用行為時法，此所以保護人民既得之權 

益。………」故農業用地變更申請案件，倘於本辦法修正 

施行前已依規定提送審查，且尚在審查程序中之案件，其 

回饋金之繳交，依法務部前開函釋原則，行為時法對於當 

事人較有利者，自仍應適用行為時法，亦即本辦法修正前 

之規定，以保障人民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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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關於低收入戶租金補貼申請人承租房屋之建 
  築物使用執照登記主要用途為「一般服務業 

  」者，得否申請租金補貼之疑義 
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 7 月 22 日營署宅字第 1050043746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低收入戶租金補貼申請人承租房屋之建築物 

使用執照登記主要用途為「一般服務業」，得否適用低收 

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

疑義 1 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局 105 年 7 月 14 日北市都服字第 10535355500 號函。 

二、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第 2 條規定略以： 

「本辦法所定住宅，其建築物之建物登記謄本、建物所有 

權狀、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測量成果圖影本，應符合下列各 

款情形之一：……三、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 

築物，其主要用途登記為『商業用』、『辦公室』、『一 

般事務所』、『工商服務業』、『店鋪』或『零售業』…… 

」，本案租金補貼申請人承租房屋之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記 

主要用途為「一般服務業」，核與上開規定不符。 

 

判解新訊 

※依債之契約設定役權時，他方在登記為役權人 
  前，尚不得據以對抗不動產所有人，主張有通 

  行等便宜之用權利存在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776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確認通行權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9 月 18 日 



~ 23 ~ 
 

要  旨：按依債之契約同意設定役權之一方，固負有使他方取 

得該役權之義務，惟他方在登記為役權人之前，仍不 

得據以對抗不動產所有人，主張有通行等便宜之用之 

權利存在。是當事人間所簽訂之協議書乃就土地約定 

設定通行地役權，並無於該地役權設定登記前，賦予 

取得地役權人即得通行之意，則依協議書將取得地役 

權人在登記為該土地之地役權人之前，即似未取得通 

行該土地之權利。 

 

※當事人一方基於一定之目的而對他方之財產 
  有所增益，其目的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 

  原因，自非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832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清償債務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 

要  旨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，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 

變動，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 

，係無法律上之原因。倘當事人一方基於一定之目的 

而對他方之財產有所增益，其目的在客觀上即為給付 

行為之原因，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。而主張該項不當 

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，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 

付之目的。 

 

※合法節稅是依據稅捐法規所預定之方式，意圖 
  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，此與稅捐規避行為仍有 

  所不同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583 號判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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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摘要：贈與稅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0 月 8 日 

要  旨：按稅捐稽徵機關就實質課稅原則下之課徵租稅構成要 

件事實，負有舉證證明之責，與一般課稅處分並無不 

同；至於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或其他稅法規定所 

負之協力義務，亦不會因稅捐機關就課徵租稅構成要 

件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免除。次按「稅捐規避」，乃是 

指利用私法自治、契約自由原則對私法上法形式選擇 

之可能性，選擇從私經濟活動交易之正常觀點來看， 

欠缺合理之理由，為通常所不使用之異常法形式，並 

於結果上實現所意圖之經濟目的或經濟成果，且因不 

具備對應於通常使用之法形式之課稅要件，因此得以 

達到減輕或排除稅捐負擔之行為，故效果上，應依實 

質課稅原則，就其事實上予以規避，然卻與其經濟實 

質相當之法形式作為課稅之基礎。惟合法節稅，乃是 

依據稅捐法規所預定之方式，意圖減少稅捐負擔之行 

為，此與「稅捐規避」有所不同。 

 

※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案件，經限 
  期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
裁判字號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840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農業發展條例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 

要  旨：農業用地證明辦法係據以辦理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

用證明書之枝節性、技術性事宜之認定基準，以達到 

確保農業用地應符合作農業使用立法目的。因此，申 

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案件，經限期命補正 

而不補正者，主管機關駁回申請，自不違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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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依不動產登記事項內容為法律行為而非取得 
  物權者，並無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信賴 

  保護規定之適用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023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 

要  旨：按不動產登記之公信力，旨在保障交易之安全，必須 

依法律行為而取得物權，始有犧牲真正權利人之權利 

加以保護之必要。至於依不動產登記事項內容為法律 

行為而非取得物權者，自無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 

信賴保護規定之適用。 

 

※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，須 
  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，或由公同共有 

  人全體為原告，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022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回復繼承權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 

要  旨：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，係公同共 

有債權之權利行使，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， 

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，或由公同共有人全 

體為原告，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。 

 

※重劃會與土地所有人間就市地重劃之重劃土 
  地分配、差額地價補償及重劃費用之負擔， 

  遷讓、交接土地等爭議，無上下隸屬或服從 

  之關係存在，屬民事爭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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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118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拆除地上物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4 日 

要  旨：自辦市地重劃，係由參加市地重劃之土地所有人自行 

組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，本於私法自治之原則所 

作成之土地重劃分配，具有高度之自治性與相當之自 

主性，與行政委託之意義並不相同，並無上下隸屬或 

服從之關係存在。因此，重劃會與土地所有人間就市 

地重劃之重劃土地分配、差額地價補償及重劃費用之 

負擔，遷讓、交接土地等爭議，自屬民事爭議。 

 

※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 
  質之法律關係，土地所有權人行使權利應受 

  限制，不得違反供公眾使用之目的而排除他 

  人之使用 
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3 年上國易字第 7 號民事判 

          決 

案由摘要：國家賠償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10 日 

要  旨：公用地役關係並非私法上之權利，乃私有土地而具有 

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，並不以登記為成立要件， 

倘私有土地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時，土地所有權人 

行使權利，即應受限制，不得違反供公眾使用之目的 

，排除他人之使用。在政府依法徵收或價購以前，因 

土地利用受有妨礙而受損失者，土地所有權人固享有 

相當補償之權利；惟是否有請求依法徵收或予以補償 

之權利，乃應以行政爭訟程序解決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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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債務人未得承諾，以代原定給付之意思而為他 
  種給付，債權人則以增加擔保之意思而受領， 

  債之關係尚不因此消滅 
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上易字第 345 號民事判 

          決 

案由摘要：清償借款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10 日 

要  旨：按清償須依債務本旨為之，倘債務人欲以他種給付代 

原定之給付，自須得債權人之承諾，如此始符合民法 

第 319 條規定。如債務人未得債權人之承諾，自以代 

原定給付之意思而為他種給付，債權人則以增加擔保 

或其他之意思而受領者，債之關係尚不能因此消滅。 

 

※印章由自己蓋用，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 
  態，故主張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之當事人，應 

  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183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返還共有物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 

要  旨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，其意思表 

示無效；而私文書經本人蓋章者，推定為真正，而印 

章由自己蓋用，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，故主 

張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之當事人，應就此有利於己之 

事實負舉證責任。 

 

※房地如非不能以鑑定價格出賣，繼承人卻故意 
  不為，即應視為清償期到來，其應清償之數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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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並得依鑑定價格扣除稅費及貸款後，予以認定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963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履行協議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 

要  旨：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，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 

務之清償期者，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事實之 

發生，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。因此，被繼承人生前確 

有積欠債務，而繼承人以房地出賣為債務之履行期。 

房地如非不能以鑑定價格出賣，繼承人卻故意不為， 

即應視為清償期到來，其應清償之數額並得依鑑定價 

格扣除稅費及貸款後，予以認定。 

 

※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 

  此權利，此登記之推定力，乃登記名義人除不 

  得援以對抗真正權利人外，得對其他任何人主 
  張之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287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26 日 

要  旨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

，此登記之推定力，乃登記名義人除不得援以對抗真 

正權利人外，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。因此，土地既 

登記為登記名義人所有，即有受此推定之權利，倘有 

爭執，應由相對人負舉證責任。 

 

※對免徵地價稅遭否准處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 

  及對課徵該次地價稅處分提起撤銷訴訟，其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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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訟標的乃一體之兩面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721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地價稅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1 月 27 日 

要  旨：按納稅義務人申請免徵某年度地價稅遭否准，提起課 

予義務訴訟，主張否准處分違法，請求行政法院判命 

稅捐稽徵機關作成免徵地價稅之處分；以及稅捐稽徵 

機關在未准免徵地價稅前，作成課徵某年度地價稅處 

分，納稅義務人對此課徵地價稅處分提起撤銷訴訟， 

主張課徵地價稅處分違法，請求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該 

處分，兩者之訴訟標的形式上雖不盡相同，惟乃一體 

之兩面。是以，如果納稅義務人提起撤銷訴訟，經行 

政法院認定稽徵機關課徵某年度地價稅之處分並未違 

法，而判決駁回其訴確定者，無異確認稽徵機關否准 

免徵該年度地價稅之處分為合法；且原否准處分既然 

合法，行政法院即無法判命稽徵機關應作成准予免徵 

地價稅之處分，亦無異確認「納稅義務人對於請求作 

成其所申請免徵某年度地價稅處分依法並無請求」， 

則納稅義務人因申請免徵該年度地價稅遭否准而提起 

之課予義務訴訟，倘尚在繫屬中，即為撤銷訴訟確定 

判決之既判力所涵蓋，受訴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

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，以裁定駁回該課予義務訴 

訟。 

 

※遺產管理費用係屬繼承開始之費用，該費用具 

  有共益之性質，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 

  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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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家上字第 63 號民事判決 

案由摘要：分割遺產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12 月 1 日 

要  旨：按民法第 1150 條規定所謂「遺產管理之費用」，乃屬 

繼承開始之費用，該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，凡為遺產 

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均屬之。又被繼承 

人之喪葬費用，民法固未明定為繼承費用，然此項費 

用既為完畢被繼承人之後事所不可缺，且遺產及贈與 

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9 款亦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 

用由繼承財產扣除，解釋上應列為繼承之費用由遺產 

負擔。次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，民法 

第 1164 條所稱之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同法第 829 

條及第 830 條第 1 項規定觀之，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 

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亦即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 

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 

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。 

 

大法官釋示 

※大法官釋字第 739號【自辦市地重劃審查案】 

解釋字號：釋字第 739 號【自辦市地重劃審查案】。 

解釋日期：民國 105 年 7 月 29 日 

解釋爭點：本院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之解釋爭點為：獎勵土地所 

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（下稱獎勵重劃辦法）第八 

條第一項發起人申請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，是否合 

憲？同辦法第九條第三款、第二十條第一項由籌備會 

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、第九條第六款、第二十六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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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由籌備會為重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，並 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等規定，是否合憲？同辦法關於主 

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 

，是否合憲？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 

同意比率，是否合憲？ 

解釋文： 

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發起人申請 

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，未就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 

面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比率為規定；於以土 

地所有權人七人以上為發起人時，復未就該人數與所有擬辦重劃 

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總數之比率為規定，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 

程序不符。同辦法第九條第三款、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由籌備會 

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，以及同辦法第九條第六款、第二十六條 

第一項規定由籌備會為重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，並通知土 

地所有權人等，均屬重劃會之職權，卻交由籌備會為之，與平均 

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不符，且超出同條第二項規 

定之授權目的與範圍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同辦法關於主管機關 

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之程序，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 

議、於核定前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以及分別送達核定 

處分於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；同辦法關於 

主管機關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，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 

組織為審議、將重劃計畫相關資訊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 

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，及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，使利害關係人 

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，說明 

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，連同已核准之市地重劃計畫，分 

別送達重劃範圍內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等，均不符憲法 

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。上開規定，均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 

居住自由之意旨。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就上開違憲部分，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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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檢討修正，逾期未完成者，該部分規定 

失其效力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，尚難遽謂違反 

比例原則、平等原則。 

理由書： 

本件聲請人之一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 

款規定，就最高行政法院一○○年度判字第一七九○號判決（下 

稱確定終局判決）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、獎 

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（下稱獎勵重劃辦法）第八條 

第一項、第二十條規定，聲請解釋。另一聲請人臺灣桃園地方法 

院民事庭，依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、第五七二號、第五九○號解 

釋，亦就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，聲請解釋。上開規定 

均為解釋之客體。又獎勵重劃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為確 

定終局判決所適用，但未經聲請人聲請解釋；同辦法第九條第三 

款、第六款規定，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，亦未經當事人聲請 

解釋。惟查上開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籌備會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

實施市地重劃規定，核為解釋客體之同辦法第二十條籌備會申請 

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規定之後續階段，同辦法第九條第三 

款籌備會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，暨第六款籌備會為重劃計畫書 

之申請核定及公告，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規定，則為其前提問題 

，均與同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，應一併納入審查範 

圍（本院釋字第七○九號解釋參照），合先敘明。 
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 

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 

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，俾能實現個人自由、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

（本院釋字第四○○號解釋參照）。又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 

住之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，營私人生活不受干 

預之自由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參照）。國家為增進公共利 

益，固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對於人民之財產權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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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自由予以限制，惟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，仍不得牴觸 

其授權之目的、內容及範圍，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 

。又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，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類、 

限制之強度及範圍、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、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 

性、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，由立 

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（本院釋字第六八九號、第七○九號解 

釋參照）。 

自辦市地重劃個案係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 

立之籌備會發動，此發動將使重劃範圍（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 

條至第六十條之一所稱重劃區、重劃地區，及獎勵重劃辦法所稱 

重劃區、重劃範圍、重劃區範圍等語，本解釋概稱重劃範圍）內 

之土地所有權人，被迫參與自辦市地重劃程序，面臨人民財產權 

與居住自由被限制之危險。又土地所有權人於自辦市地重劃範圍 

經核定後，因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重劃範圍內土地之移轉 

及建築改良物之新建等，對其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使用、收益、 

處分權能已造成一定之限制；於執行重劃計畫時，亦應依主管機 

關核定之重劃計畫內容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、工程費用、重劃費 

用、貸款利息，並僅於扣除重劃負擔後之其餘土地達最小分配面 

積標準時才可受土地分配（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九條、第六十條 

、第六十條之一、獎勵重劃辦法第二條、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 

一條至第十三條規定參照），而受有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限制。 

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、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 

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應遵行之程序，暨申請核准實施重劃計畫 

合法要件之同意比率規定，均為整體行政程序之一環，須符合憲 

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，以衡平國家、同意參與重劃者與不同意 

參與重劃者之權益，始為憲法之所許（本院釋字第四八八號、第 

七○九號解釋參照）。 

獎勵重劃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自辦市地重劃應由土地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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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權人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成立籌備會，並由發起人檢附範圍 

圖及發起人所有區內土地所有權狀影本，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 

管機關申請核定……。」如土地所有權人未達十二人時，僅須過 

半數土地所有權人，即可申請核定成立籌備會，不問發起人於擬 

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面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 

積比率為何；土地所有權人十二人以上時，僅須七人即可申請核 

定成立籌備會，不問發起人人數所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 

人總數之比率為何，亦不問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面 

積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之比率為何，皆可能迫 

使多數土地所有權人或擁有更多面積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，面臨 

財產權與居住自由被侵害之危險，難謂實質正當，不符憲法要求 

之正當行政程序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旨。 

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為促進土地利用，擴 

大辦理市地重劃，得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。 

……」是自辦市地重劃事項應由重劃會辦理。同條第二項規定： 

「前項重劃會組織、職權、重劃業務、獎勵措施等事項之辦法， 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據此授權訂定之辦法雖非不得就籌備會 

之設立及組成併為規定，但籌備會之功能應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 

之過渡任務，而不包括應由重劃會行使之職權，始無違於法律保 

留原則。獎勵重劃辦法第九條第三款、第六款規定：「籌備會之 

任務如下：……三、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。……六、重劃計畫 

書之……申請核定及公告，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。」第二十條第 

一項規定：「籌備會成立後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圖冊向直 

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：……。」以及 

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籌備會應檢附下列書、表、圖冊，向 

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：……。 

」均屬重劃會之職權，非屬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，卻交由籌備 

會為之，除與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不符外， 



~ 35 ~ 
 

且超出同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目的與範圍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 

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、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行政行為， 

係以公權力對於自辦市地重劃個案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，性 

質核屬行政處分，不僅限制重劃範圍內不同意參與重劃者之財產 

權與居住自由，並影響原有土地上之他項權利人權益（獎勵重劃 

辦法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八條規定參照）。相關法令除應規定主 

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外，並應按審查事項、處分內容與 

效力、對於權利限制之程度分別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（本 

院釋字第七○九號解釋參照）。獎勵重劃辦法關於主管機關核定 

擬辦重劃範圍之程序，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， 

亦未要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給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又 

未將核定處分分別送達於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 

權人，致未能確保其等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以 

主張或維護其權利；同辦法關於主管機關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 

序，未要求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，又未要求主管機關 

應將該計畫相關資訊，對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 

權人分別為送達，且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，使 

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，斟酌全部聽證 

紀錄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，連同已核准之市地重 

劃計畫，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等， 

致未能確保其等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參與聽證之機會，以主張或 

維護其權利，均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。 

上述各段關於獎勵重劃辦法規定違憲部分，相關機關應依本解 

釋意旨，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檢討修正，逾期未完成者， 

該部分規定失其效力。 

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：「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 

時，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地面 

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，並經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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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後實施之。」查市地重劃不僅涉及重劃範圍內不同意參與重 

劃者之財產權與居住自由，亦涉及重要公益之實現、同意參與重 

劃者之財產與適足居住環境之權益，以及原有土地上之他項權利 

人之權益，有關同意之比率如非太低而違反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 

程序，當屬立法形成之自由（本院釋字第七○九號解釋參照）。 

上開規定縱採同條例第五十七條同一之同意比率，且未如都市更 

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區分不同類型，採不同之同意比率，亦 

難遽謂已達違反比例原則、平等原則之程度。惟有關機關允宜審 

酌擬辦自辦市地重劃之區域是否已擬定細部計畫或是否屬於平均 

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得辦理市地重劃之區域，或重劃 

範圍是否業經主管機關列入當地分區發展計畫土地，或有進行市 

地重劃之急迫性等因素（獎勵重劃辦法第四條、都市計畫法第二 

十四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參照），適時檢討 

申請之同意比率，併此指明。 

事實摘要： 

一、聲請人胡○○因繼承而取得之不動產坐落於「台中市鑫新平 

自辦市地重劃區」（後更名為台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 

區）重劃範圍內土地，主張台中市政府核定重劃籌備會成立 

及核定籌備會所擬具之重劃計畫書之程序違法，循序訴願遭 

駁回後，訴經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以 99 年度訴字第 125 號判決 

原告之訴駁回，再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0 年度判字第 17 

90 號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。聲請人認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平 

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2 項、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 

辦法第 8 條、第 20 條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。 

二、聲請人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仁股法官審理該院 103 年度訴字第 

2184 號撤銷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會員大會決議等事件，認該案 

所應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 

聲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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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資料： 
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判字第 1790 號。 

上 訴 人 陳○ 

送達代收人 胡○○ 

被 上訴人 臺中市政府 

代 表 人 胡○○ 

參 加 人 臺中市○○○○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

代 表 人 陳○○ 

訴訟代理人 張○○ 律師 

上列當事人間市地重劃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3 

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 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 

判決如下： 

主    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理   由 

一、鑫新平自辦市地重劃區（後更名為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 

重劃區，下稱鑫新平重劃區）坐落於臺中市整體開發地區單 

元八，依被上訴人民國 93 年 6 月 15 日府工都字第 0930091958 

號函（下稱 93 年函）公布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 

不包括大坑風景區）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有關計畫圖、第 

十二期重劃區、部分體二用地、後期發展區部分）」案有關 

計畫書中第八章整體開發地區（原後期發展區部分）變更第 

三節第貳點變更內容三、本計畫整體開發地區發展優先次序 

原則第 1 項規定：「優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彙整開發意願， 

經各該開發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1/2 以上，及其土 

地總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1/2 同意者，得向臺中 

市政府申請由該府代為擬定細部計畫，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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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；擬定細部計畫所需費用得列入重劃共同負擔。」嗣被 

上訴人以 95 年 11 月 13 日府地劃字第 0950234341 號函（下 

稱 95 年 11 月 13 日函）及 95 年 11 月 15 日府地劃字第 0950 

240068 號（下稱 95 年 11 月 15 日函）函核准李錦佃等發起人 

成立鑫新平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（下稱鑫新平籌備會）， 

該籌備會於 95 年 12 月 8 日將同意辦理細部計畫及重劃之同 

意書送達被上訴人。該籌備會另於 96 年 10 月 22 日依獎勵土 

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（下稱獎勵重劃辦法）第 20 

條規定，以鑫新平字第 008 號函申請被上訴人核定鑫新平重 

劃區範圍及重劃區名稱，被上訴人乃以 97 年 1 月 22 日府地 

劃字第 0970016303 號函（下稱 97 年 1 月 22 日函）核定：「 

……說明：……二茲核定本重劃區（整體開發區單元八）範 

圍，除鑫新平社區須以都市更新方式開發外，其餘範圍界線 

如細部計畫草案說明書所述……，並核定重劃區名稱為『鑫 

新平自辦市地重劃區』。」經被上訴人核算全區內同意辦理 

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及參加重劃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為 96 

7 人、同意人數占全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數 53.51％、同意面 

積為 33.7640 公頃、同意面積占全區私有土地面積 54.61％， 

已達前揭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不包括大坑風景 

區）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有關計畫圖、第十二期重劃區、 

部分體二用地、後期發展區部分）案」有關計畫書中整體開 

發地區（原後期發展區部分）案中，整體開發地區發展優先 

次序原則第 1 項規定，被上訴人乃應鑫新平籌備會申請代為 

擬定「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（整體開發區單元八）細部計畫 

」草案，經依程序辦理公開展覽及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及提 

交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後，被上訴人以 97 年 9 月 8 

日府都計字第 0970205246 號公告「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（整 

體開發地區單元八）細部計畫案」計畫書、圖，並自發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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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實施。97 年 11 月 6 日及 12 月 8 日鑫新平籌備會以鑫新平 

字第 040 號及鑫新平字第 42 號函檢附該單元內土地清冊、土 

地所有權人同意參加重劃之同意書清冊、土地所有權人意見 

分析統計表、徵求土地所有權人等清冊，申請原處分機關核 

定該單元之重劃計畫書，並更名為「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 

地重劃區」。經被上訴人書面審核該重劃區取得區內私有土 

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及其所有面積半數以上之同意，認為符 

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之規定，乃以 97 年 12 月 19 日府地 

劃字第 0970298342 號函（下稱 97 年 12 月 19 日函）核定重 

劃計畫書，交由鑫新平籌備會於 98 年 3 月 10 日起至 98 年 4 

月 9 日止公告重劃計畫書。該籌備會並於 98 年 5 月 22 日假 

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召開第 1 次會員大會，選出理、監事成立 

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，上開會議紀錄並報 

經被上訴人以 98 年 6 月 10 日府地劃字第 0980140854 號函（ 

下稱 98 年函）予以核定。上訴人不服被上訴人核定鑫新平自 

辦市地重劃案（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案），於 98 

年 6 月 6 日提起訴願，主張：「1、被上訴人 97 年 1 月 22 日 

函及 97 年 12 月 19 日函，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規定， 

未送達予利害關係人。2、被上訴人委託鑫新平籌備會辦理平 

均地權條例市地重劃之程序違法。」經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 

本件行政訴訟。 

二、上訴人起訴主張：（一）獎勵重劃辦法係屬命令之性質，依 

法不得與法律相違背，故被上訴人仍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 

規定辦理核准市地重劃之行政事務。詎訴願決定機關竟認為 

私人無須經由公權力之委託即得自行辦理徵收私人土地事項 

，顯然與前揭規定相違背。又被上訴人所稱依平均地權條例 

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，鑫新平籌備會依獎勵重劃辨法第 20 條 

規定辦理一事，顯然對於人民重要權利事項以命令方式定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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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且其內容亦違背法律規定，是相關重劃計畫程序明顯違反 

法律規定，應屬無效。（二）本件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 

委託新鑫平籌備會辦理「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」一 

案，自始至終均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、第 104 條之規定 

進行核定處分，並依據同法第 100 條規定將書面之核定處分 

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，致使上訴人無從得知相關 

都市計畫是否業經主管機關依法核定以及其核定之內容為何 

，同時也違法剝奪上訴人得對於相關核定處分提起救濟之訴 

訟權。（三）被上訴人雖主張除 97 年 12 月 19 日函、97 年 1 

月 22 日函外，上訴人對其餘函文並未提起訴願，惟上訴人於 

訴願時明白表示不服之行政處分為前揭 2 函及委託新鑫平籌 

備會辦理平均地權條例市地重劃，其次又於訴願狀補陳理由 

書說明本次訴願內容包含被上訴人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

條第 3 項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所自行組織重劃會所擬都市 

重劃計畫所為之核定處分。（四）按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13 

日函、95 年 11 月 15 日函之函文，即屬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

條第 3 項所規定之對土地所有權人所自行組織重劃會所擬都 

市重劃計畫所為之核定處分之一部分，一旦核定後土地所有 

權人所自行組織之重劃會即依法取得行使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

條以下有關剝奪並限制人民財產權之公權力。而被上訴人竟 

將此一重大剝奪且限制人民之行政行為諉稱為「自辦市○○ 

○○○○段程序」，並謂此種程序對人民之權利並未發生任 

何限制或剝奪，不但與司法院釋字第 423 號解釋意旨相違背 

，且其不當剝奪人民依法救濟權利之意圖甚為明顯。被上訴 

人以 93 年函所表示之公法上單方意思表示，若從外觀而言， 

既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之行政處分外觀，而其發布程序 

亦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54、157 條規定之程序。是若被上訴 

人欲本於司法院釋字第 148 號解釋意旨認定該公法上意思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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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屬於法規命令而非行政處分時，則此一法規命令不但因為 

外觀上違反行政程序法之發布程序而無效，且嗣後本於此一 

法規命令所為之任何系爭都市計畫之行政處分，亦將因其所 

本之法規命令無效而有重大瑕疵，原審法院依法更應予以撤 

銷。被上訴人另主張 98 年函僅屬觀念通知等語，此與司法院 

釋字第 423 號解釋意旨相違。（五）被上訴人既知本件有適 

用行政程序法之必要，自應先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將其核准 

私人辦理市地重劃之行政處分依法送達予上訴人，並依法授 

與公權力予鑫新平籌備會後，上訴人與該籌備會間，始本於 

被上訴人之委託行使公權力關係，於其所委託鑫新平籌備會 

行使市地重劃之事項內發生公法上法律關係。（六）系爭都 

市重劃既未對該重劃區內所有土地之價值進行縝密之調查， 

並粗率於該計畫中將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平均重劃負擔比 

率均訂為 50％，未依照現行土地之市價而有差異，此舉將使 

得現行市價較低之土地所有人不當獲利，並使原本市價較高 

之土地所有人遭受不當損失。故系爭都市計畫案件因未能斟 

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而為合理不同之處置，違反憲法第 

7 條及釋字第 211 號解釋所揭示之平等原則。（七）系爭都 

市重劃區重劃會章程第 19 條之內容，違反內政部 76 年 9 月 

3 日（76）台內地字第 530796 號及 76 年 8 月 20 日台內地字 

第 527126 號函，對於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 

墓，若有不同意調處結果之所有權人，該理事會應循司法途 

徑救濟，待取得確定判決後，再依法聲請強制執行。惟系爭 

都市重劃區重劃會章程第 19 條規定，明顯與內政部前述函文 

之意旨有違，不當嚴重損害人民財產權等語，求為判決訴願 

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（原處分係指被上訴人 93 年函、95 年 

11 月 13 日函、95 年 11 月 15 日函、97 年 12 月 19 日函、97 

年 1 月 22 日函及 98 年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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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上訴人則以：（一）依上訴人所提之訴願請求，似僅就當 

中 97 年 1 月 22 日函、97 年 12 月 19 日函提起訴願，其餘部 

分似未經訴願程序，恐不符行政訴訟法第 4 條撤銷訴訟訴願 

先行程序。另本件被上訴人依鑫新平籌備會依獎勵重劃辦法 

第 20 條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，以 97 年 1 月 22 日函核定擬 

辦重劃範圍，上開籌備會於 97 年 11 月 6 日依獎勵重劃辦法 

第 26 條之規定，檢附文件，經被上訴人審查後認定土地所有 

權人數及面積均逾半數同意，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

項規定，乃以 97 年 12 月 19 日函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被上 

訴人依鑫新平籌備會之申請，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定該區 

重劃計畫書，皆依法令規定辦理，並無違誤。（二）依獎勵 

重劃辦法第 6 條規定，本件被上訴人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 

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其行政處分之對象為鑫新平籌備會，該 

籌備會經被上訴人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 

後，尚需將重劃計畫書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，於公告期 

間有反對意見時向籌備會提出反對理由，並通知被上訴人， 

之後尚有公告、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理，由 

上可知，本件被上訴人尚未對於上訴人作成限制或剝奪其權 

利之行政處分，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0 

條、第 102 條、第 104 條之規定，容有誤解。（三）又本件 

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自辦市地重劃，依法應 

由土地所有權人以自治方式辦理，此與公辦市地重劃係由行 

政機關依其職權辦理者，其性質尚有不同。被上訴人係依該 

條及獎勵重劃辦法之相關規定，同意鑫新平籌備會核定擬辦 

重劃範圍及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並非將依法執掌業務委託 

該籌備會辦理，自無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委託行使公權力之適 

用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上開法律，容有誤解。再被上 

訴人核定鑫新平籌備會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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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上開籌備會即依獎勵重劃辦法等相關規定，公告重劃計 

畫書，並另以書面通知上訴人，自合於法定程序並無剝奪上 

訴人知悉及陳述意見之權利，被上訴人依法辦理，實無違誤 

等語，資為抗辯，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 

四、參加人陳述略以：（一）司法院釋字第 148 號及第 156 號解 

釋係分別就都市計畫通盤變更及個別變更性質為解釋，迄今 

仍未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決議變更或修正解釋內容，且本件 

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為自辦市地重劃，並非 

所謂自辦都市計畫，乃上訴人以司法院釋字第 148 號、第 156 

號解釋做成時間據以否定該 2 號解釋效力，顯屬無據。（二） 

鑫新平籌備會成立後，於 96 年 10 月 22 日向被上訴人申請核 

定鑫新平重劃區範圍及重劃區名稱，被上訴人於 97 年１月 

22 日核定該重劃區範圍並核定重劃區名稱為「鑫新平自辦市 

地重劃區」，程序並無任何違誤。籌備會於 97 年 8 月 22 日 

發函予各土地所有權人表明重劃計畫書業經徵得私有土地所 

有權人人數及面積均過半數同意，徵求各土地所有權人是否 

參加重劃之同意書，上訴人於 97 年 8 月 25 日收受該通知， 

籌備會再於 97 年 11 月 6 日及 12 月 8 日發函被上訴人申請核 

定「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書」，被上訴人於 97 年 

12 月 19 日同意辦理，程序並無任何違誤，上訴人訴之聲明 

第二項訴請撤銷被上訴人 97 年 1 月 22 日函及 97 年 12 月 19 

日函，顯屬無據。（三）籌備會收受被上訴人 97 年 12 月 19 

日同意辦理函後，旋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 

將重劃計畫書公告 30 日，於 98 年 2 月 27 日通知上訴人可前 

來閱覽，上訴人於 98 年 3 月 9 日收受通知，程序均屬完備， 

上訴人當時並未提出反對理由，如今竟又以重劃計畫書未對 

重劃區土地價值進行縝密調查，致未依照現行土地之市價差 

異分配等詞指摘不當，顯屬無據。（四）本件合於平均地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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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，被上訴人同意代為擬定細部計畫及 

繪圖並無任何違誤。鑫新平籌備會依法成立後，於 98 年 5 

月 22 日下午 2 時許，在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召開第 1 次會員大 

會，該第 1 次會員大會係於 98 年 5 月 11 日寄發開會通知， 

上訴人於翌日即已收受，顯見參加人已踐行獎勵重劃辦法第 

7 條第 1 項相關通知義務，上訴人拒不參加該第 1 次會員大 

會，事後竟指摘相關程序違法，實屬無據。（五）參加人於 

98 年 5 月 22 日依法表決成立臺中市中科經貿自辦市地重劃 

區重劃會並表決通過章程等議案後，將相關文件及資料送請 

被上訴人核備，被上訴人於 98 年６月 10 日以 98 年函同意備 

查，該同意備查性質上與參加人所陳報事項之效力無關，應 

僅屬觀念通知，並非對外直接發生公法上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

政行為，自非行政處分，上訴人自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， 

上訴人訴之聲明第三項訴請撤銷該被上訴人 98 年函，顯屬無 

據等語，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 

五、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：（一）上訴人 

之土地位於 93 年函所指都市計畫範圍內，該函內容影響上訴 

人對於土地規劃利用之權能，是被上訴人該變更都市計畫， 

對上訴人而言，具有行政處分之效力。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

、2 項及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上訴人並未於公 

告期滿後 3 年內提起訴願，於原審法院審理中方主張請求撤 

銷，上訴人該部分請求為未經訴願程序，自非適法。另關於 

上訴人請求撤銷之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部分，上訴人 

為該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，重劃實施後，涉及上訴人之權 

益，是 95 年 11 月 13 日函為行政處分，惟上訴人並未對被上 

訴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提起訴願，雖上訴人稱其曾對被上訴 

人 97 年 12 月 19 日函及 97 年 1 月 22 日函提起訴願，因該 2 

函件與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相關，應視其已對被上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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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處分提起訴願，然被上訴人 97 年 12 月 

19 日函及 97 年 1 月 22 日函之內容，與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

13 日函並不相同，尚不得謂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該 2 函件提起 

訴願，其提起訴願之效力及於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所 

為之行政處分，故上訴人之主張，尚難採認。又被上訴人 95 

年 11 月 15 日函，係將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主旨內容 

，僅為該籌備會名稱之更正，並未有其他公法上之法律效果 

，自非行政處分，上訴人自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。另被上 

訴人 98 年函，被上訴人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11 條第 4 項之規 

定，對於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之重劃事務行使行政監督權 

，屬行政處分，然上訴人並未對被上訴人該處分提起訴願， 

是上訴人請求撤銷被上訴人上開 4 函件，分別有未經訴願程 

序及對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之情形，均非適法，故不另 

為裁定，併於本件判決駁回之。（二）「本計畫整體開發地 

區發展優先次序原則」與獎勵重劃辦法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 

，均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所規定之意旨，亦無增加自辦 

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及限制其權利，上訴人稱被上 

訴人核准鑫新平籌備會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， 

係對於人民重要權利事項以命令方式定之，其內容亦違背法 

律規定，相關重劃計畫程序有明顯違反法律規定，並無可採 

。另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之規定，與司法院釋字第 148 及 

156 號解釋意旨之情形不同，亦無上訴人所稱該 2 號解釋意 

旨，有不得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辦都市計畫之意思，上訴人進 

而據以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核准人民自行辦理土地重劃，自屬 

無據。又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法自行籌組團體重劃會進行土地 

重劃，因重劃會係以市地重劃為目的所組織之社團法人，具 

私法人之性質，主管機關僅處於監督之地位，自辦重劃之性 

質，亦非被上訴人委託自辦土地重劃會行使公權力，上訴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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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，行使平均地 

權條例第 60 條等有關規定，依法必須先由主管機關「核准 

」後，始能取得公權力並實施之，亦非可採。（三）鑫新平 

籌備會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20 條之規定，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 

圍，被上訴人以 97 年 1 月 22 日函核定擬辦重劃範圍，該籌 

備會另於 97 年 11 月 6 日依該辦法第 26 條之規定，檢附文件 

，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，被上訴人審查後認定土地所有權 

人數及面積均逾半數同意，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

項規定，乃以 97 年 12 月 19 日函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並核 

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自屬有據。又依平 

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並無應審酌同一地區內之 

土地價值高低，及地目之要件，上訴人主張系爭都市計畫案 

件因未能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而為合理不同之處置， 

違反憲法第 7 條及釋字第 211 號解釋所揭示之平等原則，要 

無可取。另鑫新平籌備會於自辦市地重劃之過程中所為之各 

項申請，均非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人全體名義所 

提出，被上訴人對此申請所為之准駁，自無送達上訴人之必 

要。另被上訴人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僅係自辦市○○○○ 

○○段程序，參加人尚未對於重劃區土地作出分配，被上訴 

人上開 2 函件未對土地所有權人即上訴人送達，自無上訴人 

所指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、第 102 條及第 104 條規定 

之可言。又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，參加人已依 

規定將徵求同意書通知、公告重劃計畫書及圖通知與會員大 

會開會通知均有郵寄上訴人，另獎勵重劃辦法第 34 條第 2 

項規定，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如對重劃區土地分配公 

告不服，已有提出異議、協調處理及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之救 

濟管道。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97 年 1 月 22 日函及 97 年 

12 月 19 日函，未踐行通知上訴人及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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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上開之違法，均非可取。（四）另上訴人稱系爭都市重劃 

區重劃會章程第 19 條則規定，違反內政部 76 年 9 月 3 日（7 

6）台內地字第 530796 號及 76 年 8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5271 

26 號函意旨。按依被上訴人 97 年 1 月 22 日函及 97 年 12 月 

19 日函等 2 函件之核准內容，並未包含該章程。另該章程有 

關報請被上訴人代為拆遷之規定，亦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62 

條之 1 及獎勵重劃辦法第 31 條等規定，又獎勵重劃辦法係內 

政部經平均地權條例授權訂定之行政命令，該辦法第 31 條之 

規定又訂定於上開內政部 76 年函釋之後，自應優先適用，系 

爭都市重劃區重劃會章程第 19 條之上開規定，亦無上訴人所 

稱違法之情事，因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，駁回上訴人 

之訴。 

六、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，茲就上訴理由再補充論斷如下： 

（一）原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十敘明：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

條之規定，在於國家為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並減輕財政負擔， 

鼓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籌組團體進行土地重劃，與司法院釋 

字第 148 及 156 號解釋意旨，係對於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 

，闡釋是否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及人民可否提起行政爭訟之情 

形不同，亦無不得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辦都市計畫之意思。又 

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法自行籌組團體重劃會進行土地重劃，因 

重劃會係以市地重劃為目的所組織之社團法人，具私法人之 

性質，主管機關僅處於監督之地位，有關土地重劃之各項事 

務，悉由自辦重劃會本於自治精神，依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 

規定辦理，其重劃結果雖須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 

意囑託登記機關辦理登記，重劃分配結果完成登記程序，然 

並非政府機關行使公權力，與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強制徵 

收人民土地，興辦公共事業或其他用途並不相同，且自辦重 

劃之性質，亦非被上訴人委託自辦土地重劃會行使公權力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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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無非在說明公辦市地重劃與自辦市地重劃不同之處，且 

認自辦市地重劃結果亦須經主管機關「同意」，始能完成登 

記程序；而臺中市整體開發區－單元八，係於 95 年間由土地 

所有權人李錦佃等人共同發起成立鑫新平籌備會，當時發起 

人已超過 7 人，於 95 年 11 月 7 日檢附市地重劃範圍圖及發 

起人在該區內土地所有權狀影本，向被上訴人申請核定，經 

審核無誤後，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，以 95 年 

11 月 13 日函予以核定（嗣於 95 年 11 月 15 日函更正）在案 

。則上訴人指稱：原判決認定自辦市地重劃依法無須先由主 

管機關「核准」，始能取得公權力實施之見解，違反平均地 

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云云，實嫌無據。（二）次查「 

鑫新平籌備會」於自辦市地重劃之過程中所為之各項申請， 

均非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人全體名義所提出，被 

上訴人對此申請所為之准駁，原無送達上訴人之必要。另被 

上訴人核定該區重劃計畫書，僅係自辦市○○○○○○段程 

序，參加人尚未對於重劃區土地作出分配，被上訴人就該前 

階段程序之核定函，縱未送達上訴人，亦不失其效力，尚無 

上訴人所指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、102 條及 104 條規 

定之情形。上訴人主張：被上訴人 95 年 11 月 13 日函及 95 

年 11 月 15 日函即屬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對 

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所擬都市重劃計畫所為核定 

處分之一部分，一旦核定重劃會即依法取得行使同條例第 60 

條以下有關請求負擔受益費、土地分配、強制拆遷地上物、 

註銷租約等公權力，而為行政處分，應受上開行政程序法規 

定之限制云云。惟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6 條之規定，自辦市地 

重劃於成立籌備會並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後，尚需踐行徵 

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；辦理重劃計畫書之擬定及申請核定及 

公告，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；成立重劃會；測量、調查及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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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查估；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；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 

及工程施工；公告、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理 

；申請地籍整理；辦理交接及清償；財務結算……等程序， 

上訴人前開主張實乏論據。（三）再按「（第 1 項）本法所 

稱行政處分，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

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 

（第 2 項）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，而依一般性 

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，為一般處分，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 

分之規定。有關公物之設定、變更、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， 

亦同。」「一般處分之送達，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

聞紙代替之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、第 100 條第 2 項分別定 

有明文。被上訴人 93 年函公布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 

畫」，因該都市計畫區範圍廣大，土地所有權人眾，被上訴 

人以公告方式為之，依上開規定要無不合，上訴人主張相關 

利害關係人可得而確定，不得以公告方式行之云云，難謂有 

據。（四）都市重劃區重劃會章程第 19 條則規定：「本重劃 

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，其補償數額依照臺中市 

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規定查定，如有異議 

時，由理事會協調處理；協調不成時由理事會報請臺中市政 

府予以調處；不服調處結果者，應於 30 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 

判，逾期不訴請裁判者，理事會應依調處結果辦理。但妨礙 

公共設施工程之地上物，於調處後仍拒不拆遷者，理事會得 

將補償數額依法提存後，報請臺中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

62條之 l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1條規定 

代為拆遷。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62 條之 1 及獎勵重劃辦法 

第 31 條等規定，又獎勵重劃辦法係內政部經平均地權條例授 

權訂定之行政命令，該辦法第 31 條之規定訂定於上開內政部 

76 年年 9 月 3 日（76）台內地字第 530796 號及 76 年 8 月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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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台內地字第 527126 號函釋之後，自應優先適用，而上開都 

市重劃區重劃會章程第 19 條之規定，係就平均地權條例第 

62 條之 1 第 1 項有關「代為拆遷」之規定，重申其義，並未 

有另行限制、剝奪或侵害人民之法律上權利或利益之規定， 

實與法律授權原則或司法院釋字第 35 號解釋意旨：「對人民 

財產強制執行，非有執行名義不得為之」無涉。（五）至於 

上訴人其餘述稱各節，無非重述為原審所不採之陳詞，乃上 

訴人以其對法律上見解之歧異，就原審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 

之職權行使，指摘其為不當，惟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 

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，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 

經驗法則。又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，致其事實 

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，尚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 

法令之情形。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本件應適用之法規並無 

違背，與解釋判例，亦無牴觸，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。上訴 

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，求予廢棄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。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

項、第 98 條第 1 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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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 7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啟用日期：105 年 8 月 7 日 

    月份 

年份 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民國 55 年  672.8  682.4  683.3  678.9  677.5  661.8  660.9  664.3  650.7  646.3  655.1  660.1  

民國 56 年  655.1  643.1  654.3  655.6  653.1  647.9  639.6  640.8  634.6  637.6  638.4  632.3  

民國 57 年  629.2  634.2  631.9  606.4  602.9  592.3  582.8  568.0  576.7  572.9  584.1  596.4  

民國 58 年  591.3  583.8  585.7  583.1  589.7  584.4  572.6  561.3  561.6  515.1  538.3  563.7  

民國 59 年  570.1  560.7  557.4  554.5  557.4  561.6  552.7  536.9  523.5  531.5  538.0  543.3  

民國 60 年  533.6  535.8  538.3  539.7  538.8  538.8  538.6  529.6  529.9  526.2  527.7  529.1  

民國 61 年  536.9  525.6  526.7  526.2  523.8  518.4  513.8  496.3  497.7  517.9  524.6  515.6  

民國 62 年  529.3  521.7  523.5  515.8  509.3  503.9  490.1  479.5  460.0  426.4  418.1  415.6  

民國 63 年  378.6  328.7  324.2  326.5  329.1  330.3  325.9  322.3  312.3  312.8  308.4  310.3  

民國 64 年  313.1  312.7  315.4  313.3  313.1  306.3  306.3  305.1  305.5  301.6  304.1  309.5  

民國 65 年  304.3  303.2  300.8  300.1  301.6  302.8  301.5  299.4  299.6  301.3  302.0  298.7  

民國 66 年  294.8  290.1  291.2  289.1  287.8  279.0  278.7  267.0  270.7  273.7  278.4  279.8  

民國 67 年  275.1  273.0  272.7  267.8  267.9  268.2  268.9  264.1  260.1  257.9  258.8  260.0  

民國 68 年  259.1  257.8  254.4  249.5  247.3  244.8  242.6  236.5  229.1  229.7  233.0  231.0  

民國 69 年  222.0  217.7  216.5  215.4  211.4  205.9  204.5  199.9  192.5  189.1  188.9  189.1  

民國 70 年  180.9  177.9  177.1  176.4  177.1  175.4  174.7  173.0  171.0  171.9  173.1  173.3  

民國 71 年  172.2  172.8  172.3  171.9  170.8  170.5  170.6  165.6  167.1  168.5  169.9  169.2  

民國 72 年  169.2  167.5  166.8  166.1  167.2  166.0  167.9  168.0  167.4  167.5  168.9  171.3  

民國 73 年  171.1  169.4  169.0  168.7  166.6  166.8  167.2  166.6  166.0  166.7  167.7  168.5  

民國 74 年 168.4  167.1  167.0  167.8  168.4  168.6  168.4  169.2  166.4  166.6  169.0  170.7  

民國 75 年 169.1  168.7  168.7  168.2  168.0  167.6  168.0  167.1  163.0  163.3  165.6  166.4  

民國 76 年 166.8  167.1  168.5  167.9  167.8  167.7  165.8  164.5  163.9  165.4  164.9  163.2  

民國 77 年 165.9  166.5  167.5  167.3  165.4  164.4  164.4  162.1  161.6  160.5  161.3  161.4  

民國 78 年 161.4  160.0  159.6  158.2  157.1  157.5  158.2  156.9  152.9  151.5  155.4  156.5  

民國 79 年 155.4  155.7  154.5  153.0  151.4  152.0  151.0  148.5  143.5  146.7  149.6  149.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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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月份 

 年份 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民國 80 年  148.0  147.2  147.9  146.9  146.4  146.1  145.1  144.8  144.6  143.1  142.7  144.1  

民國 81 年  142.7  141.4  141.3  139.0  138.5  138.9  139.9  140.6  136.2  136.2  138.4  139.3  

民國 82 年  137.6  137.2  136.8  135.2  135.7  133.1  135.5  136.0  135.2  134.6  134.3  133.2  

民國 83 年  133.7  132.0  132.4  131.2  130.0  130.3  130.1  127.1  126.7  128.1  129.3  129.7  

民國 84 年  127.1  127.7  127.5  125.6  125.9  124.5  125.2  124.9  124.2  124.5  124.0  124.1  

民國 85 年  124.3  123.0  123.8  122.2  122.3  121.6  123.5  118.9  119.6  120.1  120.2  121.0  

民國 86 年  121.8  120.6  122.4  121.6  121.4  119.4  119.5  119.6  118.9  120.5  120.8  120.7  

民國 87 年  119.5  120.2  119.5  119.1  119.4  117.7  118.5  119.1  118.4  117.4  116.2  118.2  

民國 88 年  119.0  117.7  120.0  119.2  118.9  118.7  119.5  117.7  117.7  117.0  117.3  118.0  

民國 89 年  118.4  116.7  118.7  117.7  117.0  117.1  117.8  117.4  115.8  115.8  114.7  116.1  

民國 90 年  115.7  117.9  118.2  117.2  117.2  117.3  117.7  116.9  116.4  114.7  116.0  118.1  

民國 91 年  117.6  116.2  118.2  117.0  117.6  117.2  117.2  117.2  117.3  116.7  116.7  117.2  

民國 92 年  116.4  118.0  118.4  117.1  117.2  117.9  118.3  117.9  117.6  116.7  117.2  117.3  

民國 93 年  116.4  117.3  117.3  116.0  116.1  115.8  114.5  115.0  114.4  114.0  115.5  115.4  

民國 94 年  115.8  115.0  114.7  114.1  113.5  113.1  111.8  111.0  110.9  110.9  112.6  112.9  

民國 95 年  112.8  113.9  114.2  112.7  111.7  111.2  111.0  111.6  112.2  112.3  112.4  112.1  

民國 96 年  112.4  111.9  113.3  112.0  111.7  111.1  111.3  109.9  108.9  106.6  107.2  108.5  

民國 97 年  109.2  107.8  109.0  107.8  107.7  105.8  105.2  105.0  105.6  104.1  105.2  107.2  

民國 98 年  107.6  109.2  109.1  108.3  107.8  107.9  107.7  105.8  106.5  106.1  106.9  107.4  

民國 99 年 107.3  106.7  107.8  106.9  107.0  106.7  106.3  106.3  106.2  105.5  105.3  106.1  

民國 100 年 106.1  105.3  106.3  105.5  105.3  104.6  104.9  104.9  104.8  104.2  104.2  104.0  

民國 101 年 103.7  105.1  105.0  104.0  103.5  102.8  102.4  101.4  101.8  101.8  102.6  102.4  

民國 102 年 102.5  102.1  103.5  102.9  102.7  102.2  102.4  102.2  100.9  101.2  101.9  102.0  

民國 103 年 101.7  102.1  101.9  101.2  101.1  100.6  100.6  100.2  100.2  100.1  101.1  101.4  

民國 104 年 102.7  102.3  102.5  102.1  101.8  101.1  101.2  100.6  99.9  99.8  100.5  101.3  

民國 105 年 101.8  99.9  100.5  100.2  100.6  100.2  100.0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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